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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 中国互联

网络信息中心（CNNIC）、中国青少年新媒体协

会近日联合举办“网络保护·益路同行”主题研

讨会暨《2021 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

研究报告》发布会。

今年的报告基于对全国 31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的小学、 初中、 高中及中等职业学校

26349 名未成年学生、13283 名家长、1632 名教

师的抽样调查，从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网络接

入环境、网络使用特点、教育监管、网络安全与

权益保护等方面， 分析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主

要趋势及特点，有针对性地提出有关建议。

报告显示， 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持续提

升，网络依赖程度有所下降。 2021 年我国未成

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96.8%， 较 2020 年提升

1.9 个百分点。 未成年人过度上网情况有所改

善，工作日、节假日日均上网时长与 2020 年相

比均有下降。 未成年网民对互联网的主观依赖

程度和家长认为孩子上网时间过长的主观感受

都呈下降趋势。

未成年人网络使用存在城乡差异， 农村未

成年网民教育管理相对不足。 城乡未成年人在

互联网普及率方面的差距已基本弥合， 但在网

络使用方面仍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 主要表现

为农村未成年网民上网设备相对单一、 长时间

上网情况更突出、 使用休闲娱乐类应用比例较

高、使用学习资讯类应用比例较低。

互联网平台监管初见成效， 青少年模式有

待进一步推广完善。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

法》增设“网络保护”专章，对网络娱乐和社交服

务做出明确规范。 2021年未成年网民经常在网

上听音乐、玩游戏、看视频、看短视频、看直播，

以及参与网上粉丝应援的比例均有所下降。“青

少年模式” 对减少未成年人网络依赖发挥了积

极作用， 八成以上未成年人和家长知道青少年

模式，但设置过的不到五成，实际运用中还有改

进升级的空间。

视频平台成为获取信息重要渠道， 对未成

年人价值观塑造的影响值得关注。 接近半数未

成年人通过短视频、 视频平台获取社会重大事

件信息，但信息鉴别能力有限，平台内容质量会

对其思想观念产生潜移默化影响。 近四成未成

年网民在上网过程中遭遇过不良或消极负面信

息， 其中占比最高的是炫耀个人财富或家庭背

景， 宣扬不劳而获、 躺平思想等消极负面的内

容，对未成年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

不可小觑。

网络安全环境持续改善， 新风险隐患不容

忽视。 未成年网民遭遇网络安全事件的比例较

2020 年下降，知道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权益维

护或举报的未成年网民比例提升， 多数未成年

网民会关注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相关的新政

策、新法规。同时网络安全方面也出现一些新的

风险隐患， 部分未成年网民网络安全防范意识

不强，网上诈骗、个人信息泄露等网络安全陷阱

“与时俱进”，智能手表、智能台灯、智能音箱、词

典笔等新型上网设备存在信息安全风险等。

此外，家庭对未成年人上网影响重大。家庭

是未成年人上网的主要场所， 家长对未成年人

上网的管理和引导方式直接影响未成年人上网

行为和习惯。上网时长是否受到家长限制、是否

与父母共同生活， 显著影响未成年网民的网络

依赖程度， 家长自身的上网行为和网络素养也

对未成年网民有直接影响。

关于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 报告提

出了相关建议，与会各方也达成了高度共识。一

是强化法治保障， 提升未成年人网络环境的安

全性和健康度。二是推动青少年模式改良升级，

在预防未成年人网络沉迷方面发挥更加积极作

用。三是加强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教育，提升农村

未成年人互联网应用能力。 四是学校、家庭、平

台企业各尽其责， 形成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

合力。

（来源： 共青团中央微信号）

近日，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对
一起猥亵儿童案当庭宣判， 被告人王某某犯猥
亵儿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同时被禁止从事密
切接触未成年人工作。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会同
最高人民检察院、 教育部出台 《关于落实从业
禁止制度的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后，

全国首例适用未成年人保护法， 对性侵害未成
年人的教职人员实行 “终身从业禁止” 的案
件， 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王某某猥亵儿童案宣判后， 湖南省攸县、

安徽省合肥市、 四川省成都市、 江苏省连云港
市、 辽宁省沈阳市、 黑龙江省大庆市等多地法
院陆续判决涉性侵教职人员 “终身禁业”。

什么是 “终身禁业”？ 这一判决结果体现
了哪些考量？ 如何筑牢未成年人保护的 “隔离
带” 和 “防火墙” …… 《中国青年报》 邀请多
位专家学者进行解读。

多地法院宣判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终身禁业”

筑牢未成年人保护“防火墙”
《2021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

使用情况研究报告》发布

新风险隐患不容忽视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未成年人检

察工作白皮书 （2021）》 显示， 2021 年， 检

察机关起诉强奸未成年人犯罪 17917 人， 起

诉猥亵儿童犯罪 7767 人， 起诉强制猥亵、

侮辱未成年人犯罪 2167人。

郗培植回忆， 在他参与的案件中， 一个

年仅 15 岁的初三女孩出于信任， 独自前往

数学老师宿舍补习功课， 却遭受性侵害。 事

后女孩一度无法正常生活， 长期失眠。

性侵犯罪人员，是否真的能够改过自新？

张晓冰表示，服刑期满意味着结束监狱生活，

即解除物理隔离，但服刑的结束，往往并不意

味着犯罪人员不再重犯。“性侵犯罪人员服刑

结束再进入相关行业， 对未成年人的危害风

险仍然存在。 ”

然而，“终身禁业” 的同时还应考虑犯罪

人员“回归社会”的问题。郗培植指出，“‘终身

禁业’禁的是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行业，相当

于扎紧‘栅栏’，为未成年人筑起一道保护屏

障，而不是禁止其从事一切职业”。

朱爱军认为， 实行“终身禁业” 是十分

有必要的， 但应注意对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

业进行合理的筛选， “如果范围过宽， 将不

利于犯罪人员回归社会； 如果范围过窄， 则

不利于保护未成年人”。

张晓冰分析， 实践过程中， 应当注意处

理好“终身禁业” 和“犯罪前科” 条款在社

会实践中的关系， 避免叠加效应导致服刑人

员无法就业。 犯罪人员重新回归社会后， 多

数用人单位通常要求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

而“终身禁业” 是比“犯罪前科” 更聚焦的

非刑罚处置措施， 因此， 要避免犯罪人员因

这两类条款逐渐“边缘化”， 无法重新融入

社会。

张晓冰建议， 司法机关可探索终身从业

禁止定期评估机制。 对于多年未再犯、 彻底

改过自新的， 可将“终身禁业” 这种非刑罚

处置措施改为期限禁业， 一定条件下可以撤

销终身禁业， 使其有机会实现劳动就业权。

这一前提是优先考虑未成年人的各项合法权

益和需求， 保障孩子们健康成长。

朱爱军则提醒公众， 要加强对未成年人

保护的法治宣传教育， 增强未成年人的法治

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一旦遭受侵害， 要勇

敢地说“不”， 及时寻求专业帮助， 保留相

关证据。 同时， 自觉落实从业查询制度要

求， 坚决防止被禁业人员进入教职队伍， 共

筑未成年人保护屏障。 （韩 刘胤衡）

11 月 22 日， 山东省“终身禁业” 案第

一槌在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敲响。

被告人李某在无教师资格证的情况下为儿童

授课， 授课期间持美工刀将一名六岁儿童腹

部划伤， 致其轻伤二级。 法院最终以故意伤

害罪对被告人李某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同时

禁止李某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

张晓冰告诉记者，除常见的性侵害外，实

践中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从业人员伤害未成

年人的行为类型诸多，如暴力伤害、体罚、虐

待、拐卖等侵犯公民身体权、健康权甚至生命

权的行为；侮辱、辱骂、精神 PUA、严重区别

对待、歧视等侵犯人格尊严、名誉权的行为；

私自对外不当公开未成年人照片、 有意泄露

未成年人个人信息， 甚至进行网络色情交易

等都属于侵犯未成年人肖像权、 个人信息的

行为，都应当格外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 一些“黑辅导班” 也让

不少未成年人和家长防不胜防。 11 月 16

日， 黑龙江省大庆市高新区人民法院少年法

庭当庭宣判了一起强制猥亵案。

被告人张某为高学历自谋职业者， 独自

开设课外辅导班。 授课期间， 张某强行抚摸

一名未成年男学生， 实施猥亵。 高新区人民

法院最终以强制猥亵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

徒刑二年六个月， 并禁止其从事密切接触未

成年人的工作。

“建议建立监管或备案机构。” 北京市

京师 （上海） 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朱爱军

表示， 个人在从事家教行业前， 必须向教育

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并取得相应教学资质，

杜绝“黑辅导班”。

“应充分考量从业者是否具备开设补课

班的道德素质、 职业素养、 专业资质。” 张

晓冰分析， 可以参照个体工商户的相关制度

和执照发放标准、 程序， 探索独自开设辅导

班的相关流程， 如登记备案程序、 查询手续

等， 在事前做好评估和查询工作， 事中做好

定期监督工作。

朱爱军指出， 家长在聘请辅导教师时应

当尽到审查义务， 注意查验教师身份证、 学

历证、 教师资格证等， 必要时向相关部门申

请查询是否具有性侵害、 虐待、 拐卖、 暴力

伤害等违法犯罪记录。

“公安机关、 检察机关应当开放有条件

的个人查询通道， 方便家长提前做足功课。”

张晓冰认为， 查询权限不应只局限于应聘单

位及其工作人员。

在得知 10岁女儿被 30 多岁男家教触碰

隐私部位后，四川省成都市的黄颖（化名）慢

慢冷静下来。为了让男家教得到应有惩罚，母

亲黄颖偷偷在女儿补课的房间安装上摄像

头，完整记录了男家教的犯罪证据。

11 月 22 日， 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当

庭宣判了这起家教猥亵未成年人案。 男家教

最终被判处猥亵儿童罪，获刑 5年，禁止从事

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 该案是《意见》出

台后，成都“终身禁业”第一案。

“可恨，这样的人太可恨了！”“人面兽心！

这对孩子该是多么大的伤害”“严惩不贷！”案

件宣判后，网友纷纷表示愤怒。

“‘终身禁业’即终身禁止犯罪人员从事

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 包括对未成年人

负有监护、教育、训练、救助、看护、医疗等职

责的工作岗位。”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

究会副秘书长郗培植认为，“男家教” 们的行

为将给未成年被害人的生理和心理造成极大

的伤害，“终身禁业” 则对密切接触未成年人

行业提出了更高要求， 可以很大程度的减少

犯罪分子与未成年人的接触机会， 斩断伸向

未成年人的犯罪“黑手”。

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晓冰

看来，“终身禁业” 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这一

抽象原则具体化为制度， 突出了对未成年人

的特殊优先保护。

张晓冰说， 性犯罪的隐蔽性、 延续性极

强，司法实践中很多性侵案件都呈现出“多年

多次多人”的特点。“‘终身禁业’案的多地宣

判， 可谓是对犯罪人员及潜在犯罪人员敲响

的一记警钟，让他们明确知悉，一旦有此类行

为将被终身禁止从事相关工作。 ”

郗培植指出，“从业禁止”并非首次提出，

自 2015 年 11 月 1 日起实施的刑法修正案

（九）增加了从业禁止制度，期限为三年至五

年；自 2021年 6月 1 日起实施的修订后的未

成年人保护法新增第六十二条， 明确针对密

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规定了终身禁业制

度。 为防止犯罪人员“重操旧业”、再次犯罪，

从业禁止年限由三至五年调整至终身。 郗培

植认为，刑法规定的从业禁止具有时效性，最

多为五年， 难以保证相关犯罪人员的社会危

险性降低或消除，因此，“‘终身禁业’是非常

有必要的， 其明确了刑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

的关系， 体现了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和

我国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零容忍’态度，

为未成年人构建了‘防火墙’和‘保护网’”。

未成年人保护，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隐秘的侵害行为不止猥亵

“终身禁业”突出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优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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